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国家电网公司及其他公司发布了中标结果或公示结果公告，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市明珠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珠电

缆”）、江苏远方电缆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方电缆”）、江苏长峰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峰电缆”）、控股子公司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电缆”）为中标人或中

标候选人，现将有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项目概述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招标/采购编号

2623X1

2223AB

LYGJT-WZ-2023-0801-G001

CD-JJJN23-1001WZZB

ZXGS-2023-SZ-B-0109

0711- 23OTL11111050

1623AB

1723AB

项目名称/招标人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2023年
第一次产业单位物资协议库存采

购项目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2023年
第二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

购项目

2023年江苏齐天电力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第七批次物资类集中采购

公开招标项目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九江地
区省管产业 2023 年 10 月 01 批次

物资类公开招标采购项目

苏州苏能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第
九批物资项目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3年第八十
三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五次变

电设备（含电缆）招标采购）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2023年
第二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

购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2023年第二
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公开招标采

购

设备材料/
货物名称

110kV电力电缆

35kV电力电缆

10kV电力电缆

低压电力电缆

10kV架空绝缘导线

10kV电力电缆

电力电缆

110kV电力电缆

绝缘架空线

电力电缆

电力电缆-10kV

集束绝缘导线

架空绝缘导线

包号

包2

包1

包13

包7

包15

包26

包42

包1

包84

包32

包39

包2

包33

中标人

中超
电缆

中超
电缆

中超
电缆

中超
电缆

中超
电缆

长峰
电缆

明珠
电缆

中超电缆

中超电缆

中超
电缆

中超
电缆

中超
电缆

中超
电缆

中标金额（万元）

2,294.78

2,333.81

2,184.36

1,334.85

1,270.75

1,463.64

1,306.22

299.87

238.23

2,894.46

1,999.50

721.64

1,493.05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合计

GWWZ-NX-2923AB

1023AB

1223AB

DY23GBJ21G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2023年第
二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公开招标

采购项目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2023年
第二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公开招

标采购项目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2023年
第二次物资协议库存公开招标采

购

浙江大有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第
二十一批集中采购（公开招标）

低压电力电缆

布电线

集束绝缘导线

低压电力电缆

电力电缆-10kV

电力电缆-10kV

低压电力电缆

低压电力电缆

电力电缆-10kV含630

低压电力电缆

中压电力电缆

中压电力电缆

10kV电缆

包3

包1

包1

包33

包8

包10

包2

包31

包1

包2

/

/

/

中超
电缆

中超
电缆

中超
电缆

中超
电缆

中超
电缆

明珠
电缆

明珠
电缆

远方
电缆

远方
电缆

明珠
电缆

明珠
电缆

长峰
电缆

远方
电缆

709.01

28.04

651.64

3,521.84

5,745.35

5,766.92

4,994.24

3,562.53

2,439.19

2,617.73

1,800.00

1,000.00

2,400.00

55,071.65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标金额共计 55,071.65 万元，中标金额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9.35%，本公司及上述中标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招标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

项目的实施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其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上述中标项目具体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71 证券简称：中超控股 公告编号：2023-121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标项目为轨道交通 28 号线（CBD 线）

工程信号系统采购项目，中标金额为155,700,000.00元。

● 拟签订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将在各方签字盖章，买方收到卖方的履约保证金后，方

可生效。

● 拟签订合同履行期限：本次中标项目轨道交通 28 号线（CBD 线）工程信号系统采

购项目，合同履行期限为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本项目暂定于 2025年 12月开通运

营，质保期不少于2年（以上信息最终以合同签订为准）。

● 风险提示：虽然公示期已结束，但公司尚未收到此次招标的正式中标通知书，且尚未

签订相关正式合同，存在不确定性。本项目所涉最终金额、履行条款等内容以正式签订的合

同为准。公司将在后续定期报告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项目实施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3年 11月 20日，机电产品招标投标电子交易平台（www.chinabidding.com）发布《轨道

交通 28 号线（CBD 线）工程信号系统采购项目评标结果公示公告》，确定交控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为“轨道交通 28 号线（CBD 线）工程信号系统采购项目”的第一中标候选人，公示时间

为2023年11月20日至2023年11月23日。

现公示期已结束，有关内容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轨道交通 28 号线（CBD 线）工程信号系统采购项目

2．招标人：北京城市快轨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3．拟中标金额：155,700,000.00元

4．项目概况：轨道交通 28 号线（CBD 线）工程信号系统采购项目，长8.1km，设置车站

9座，换乘站5座。该项目将采用（FAO系统）。

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企业名称：北京城市快轨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何庆奎

4．注册资本：3,5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2年9月5日

6．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39号院2号楼7层

7．主要股东：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00%
8．主营业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城市轨道交通的投资、运营管理；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广告。

鉴于信息保密的原因，北京城市快轨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无法提供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

要财务数据。

招标人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市轨道

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五章

相关规定，其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与招标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并未发生过业务往来。

三、拟签订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金额：155,700,000.00元

2．支付进度安排：项目按照预付款、进度款（包括设备到货款和技术服务费）、竣工验收

款、竣工结算款、质保款进行支付。

3．履行地点：北京市

4．履行期限：合同履行期限为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本项目暂定于2025年12
月开通运营，质保期不少于2年（以上信息最终以合同签订为准）。

5．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将在各方签字盖章，买方收到卖方的履约保证金后，方可生效。

6．合同签署地点：北京市

四、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拟中标金额为155,700,000.00元，公司将根据合同规定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

会计期间确认工程项目收入。如本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在项目执行期间将会对公

司产生积极的影响。

2．公司与招标人北京城市快轨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项目中标对公司

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存在对拟签订合同对方形成依赖的情况。

五、可能存在的风险

虽然公示期已结束，但公司尚未收到此次招标的正式中标通知书，且尚未签订相关正式

合同，存在不确定性。本项目所涉最终金额、履行条款等内容以正式签订的合同为准。公司

将在后续定期报告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项目实施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25日

证券代码：688015 证券简称：交控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1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轨道交通28号线（CBD 线）工程信号系统采购项目

中标公示期结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24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3年 11月 24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1月24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中央路238号公司本部六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胜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251,480,17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9.200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27,943,83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4.595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23,536,33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604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人，代表股份 23,536,3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604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人，代表股份 23,536,3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604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经与会股东及授权代表审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延长南京新工医疗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存续期限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关联股东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对该项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股份数合计为

227,943,839股。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办理与本次延长基金存续期限相关事宜。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515,6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21％；反对 20,7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515,6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21％；反对 20,7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0,950,6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94％；反对 529,53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1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0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502％；反对529,53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4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颜爱中、李永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2023年11月25日巨潮资讯网。

四、备查文件

1、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919 证券简称：金陵药业 公告编号：2023-096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福建丰琪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丰琪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施章峰先生、施霞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47,859,59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98%，相关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丰琪投

资及施章峰先生合计质押公司股份367,070,000股，施霞女士不存在股份质押的情况，上述主

体合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67.00%，占公司总股本的42.20%。

● 本次质押股份的延期购回系丰琪投资前期质押业务的延续，不涉及新增股份质押，

亦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一、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情况

（一）本次延期购回情况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丰琪投资关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业务的通知，

其将原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延期购回手续。具体如下：

股东
名称

福 建 丰 琪 投
资有限公司

是 否 为 控
股股东

是

本次延期购回数量
（股）

26,000,000

是否为限
售股

否

是 否 补
充质押

否

初 始 交 易
日

2022-
11-23

原 到 期 购
回日

2023- 11-
23

现 到 期 购
回日

2024-
11-22

质权人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5.61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2.99

质押融资资金用途

原业务延续，不涉
及新增融资安排

（二）本次延期购回的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

障用途。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丰琪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施章峰先生、施霞女士所持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且相关股份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主体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丰琪投资

施章峰

施霞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463,611,503

62,837,338

21,410,758

547,859,599

持股比例（%）

53.30

7.22

2.46

62.98

本次质押前累计质押数量
（股）

323,710,000

43,360,000

0

367,070,000

本次质押后累计质押数量
（股）

323,710,000

43,360,000

0

367,07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69.82

69.00

0

67.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37.21

4.98

0

42.20

注：上表中若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一）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丰琪投资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3,389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7.31%，占公司总股本的 3.90%，对应融资金额为 7,545.32万元；未来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

份数量为17,761万股（含未来半年将到期股份数量），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38.31%，占公

司总股本的20.42%，对应融资金额为38,887.76万元，上述股份质押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丰琪

投资及其关联企业经营收入、投资收益等。

丰琪投资一致行动人施章峰先生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836万股，占其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13.30%，占公司总股本的0.96%，对应融资金额为2,064.68万元；未来一年内

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4,336万股（含未来半年将到期股份数量），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69.00%，占公司总股本的4.98%，对应融资金额为8,714.24万元，上述股份质押还款资金来

源主要为丰琪投资及其关联企业经营收入、投资收益等。

丰琪投资一致行动人施霞女士所持股份未质押。

（二）丰琪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施章峰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

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三）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业务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治理造成重大影响。丰琪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施章峰股份质押业务

主要系为满足关联企业补充流动资金及生产经营融资需要，目前，丰琪投资及其关联企业资

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若公司股价触及预警线或平仓线，丰

琪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施章峰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不会导

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票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25日

证券代码：600693 证券简称：东百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3一068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质押股份延期购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3 年9月 8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2023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社会公众股

份。本次回购股份种类为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股

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3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

币 4,950 万元（含）。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3.30 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

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2023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26）、《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27）、《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28）、《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3、2023-03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披露。现将公司首次回购

公司股份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11月 24日首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 1,10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17%，最高成交价为2.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69元/股，交易金额

为2,965,0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 价格上限，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1、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

相关规定。

2、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

预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 决策过程中，

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3年 11月 24日）前五个交易日（2023年 11月 17
日至 2023年 11月 23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168,109,712股。公司 2023年 11月 24日首

次回购股份数量为1,100,000股，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42,027,428股）。

4、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本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24日

证券代码：002526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2023-040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证券代码：601801 证券简称：皖新传媒 公告编号：临2023-047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
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1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的《皖新传媒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4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的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

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3年11月16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

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海通兴泰（安徽）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传媒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保诚周期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持股数量（股）

1,402,968,865

123,844,000

32,534,656

15,665,500

12,244,500

5,873,903

4,230,118

3,989,865

3,923,000

3,526,400

持股比例（%）

70.53

6.23

1.64

0.79

0.62

0.30

0.21

0.20

0.20

0.18

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股东名称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1,402,968,865

123,844,000

32,534,656

持股比例（%）

70.53

6.23

1.64

4

5

6

7

8

9

1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海通兴泰（安徽）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传媒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保诚周期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5,665,500

12,244,500

5,873,903

4,230,118

3,989,865

3,923,000

3,526,400

0.79

0.62

0.30

0.21

0.20

0.20

0.18

其他说明：截至2023年11月16日，股东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天风证券

参与转融券出借业务，出借公司股份796,000股。该部分股份出借期间不登记在新华文轩出

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但所有权未发生转移。

特此公告。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24日

证券代码：601801 证券简称：皖新传媒 公告编号：临2023-048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取得任职培训证明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9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肖晓英女士为公

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皖新传媒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
036）。

近日，肖晓英女士参加了上海证券交易所2023年第3期主板上 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

培训并完成测试，取得了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

特此公告。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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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1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刁镇工业经济开发区圣泉集团办公楼二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1

199,240,575

25.39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
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唐一林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主持本次会议，经过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董
事、总裁唐地源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6,373,721

比例（%）

98.5611

反对

票数

2,864,554

比例（%）

1.4377

弃权

票数

2,300

比例（%）

0.0012

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有效期延
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6,373,721

比例（%）

98.5611

反对

票数

2,866,854

比例（%）

1.438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7,055,685

比例（%）

98.9033

反对

票数

1,915,132

比例（%）

0.9612

弃权

票数

269,758

比例（%）

0.135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有效
期延长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0,377,726

20,377,726

比例（%）

87.6665

87.6665

反对

票数

2,864,554

2,866,854

比例（%）

12.3235

12.3335

弃权

票数

2,300

0

比例（%）

0.01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大鹏、何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25日

证券代码：605589 证券简称：圣泉集团 公告编号：2023-083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增持计划概况

根据2023年9月13日、2023年9月22日的书面通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高科技”）

（及/或通过一致行动人）（以下简称“增持主体”）计划于2023年9月13日（含当日）起的12个

月内择机增持本公司股份（包括A股及/或H股），累计增持总金额折合人民币不低于 10,000
万元注（其中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的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

截至2023年9月13日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即2,672,156,611股，下同）的2%（以下简称“增

持计划”）。以上详见本公司分别于2023年9月14日及2023年9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发的《关于控股股东

增持股份暨增持计划的公告》及《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注（其中港币兑人民币汇率按相关增持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兑人民币汇率中间

价计算，下同。）

截至2023年11月24日收市，根据增持计划，复星高科技已累计增持本公司720,000股股

份（全部为A股），约占截至2023年9月13日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03%，累计增持总金

额人民币约2,008.22万元。

二、关于增持计划后续实施的进一步确认

因本公司已于2023年11月23日完成《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

A股股票激励计划》项下共计12.95万股A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工作，已发行股份总数已

由2,672,528,211股减少至2,672,398,711股（以下简称“本次股本变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以及

配套公告格式第四十七号等相关规定，复星高科技向本公司发出书面通知，进一步明确增持

计划的后续实施，具体如下：

于本次股本变动后，复星高科技（及/或通过一致行动人）将继续执行增持计划：即自2023
年9月13日（含当日）起12个月内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协

议转让等方式择机增持本公司股份（包括A股及/或H股），累计增持总金额折合人民币不低

于10,000万元（其中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的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累计增持比例

不超过截至2023年9月13日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即增持计划开始实施日本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数）的 2%（且滚动 12个月内增持本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2%）；增持主体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截至2023年11月24日收市，复星高科技持有本公司957,849,455股股份（其中：A股886,
315,955股、H股71,533,500股），约占截至2023年11月23日（即本次股本变动后）本公司已发

行股份总数（即2,672,398,711股）的35.84%。

本公司将持续关注增持主体增持本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并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

股份变动管理》以及《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回购守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

规则》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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